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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环核〔2020〕221 号

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义龙新区大果朵石艺

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核准意见

义龙新区大果朵石艺坊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义龙新区大果朵石艺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有关材料收悉，经研究，同意《报

告表》及其技术评估意见（评估表〔2020〕56 号)。

一、在建设项目和运行中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
1.认真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环保设施建设必须纳入施

工合同，保证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。

2.《报告表》经核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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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

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向我局送审《报告表》。本意见自下达之日

起 5 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须报我局重新核准《报告表》。

3.建设项目竣工后，你单位应自行组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，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开，并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信息平（http://114.251.10.205/）进行备案，项目方可投入

生产使用。

二、总量控制指标

依据《报告表》评估结论，该项目不增设主要污染物总量控

制指标。

三、主动接受监督

你单位应主动接受各级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。该项目的日常

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负责。

（此文件公开发布）

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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